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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社会科学普及项目资助管理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对重点社会科学普及项目进行资助，是青岛市社科联深度整合全市社科普及资源，发掘社科普及工作典型，创新社科普及工作模式的重要举措。目的是通过支持有关单位开展社会科学普及活动，调动广大社科工作者参与社科普及工作的积极性，推动社科普及工作高质量发展，让社科普及活动惠及民生，提升公众人文素养。
第二条 重点社会科学普及项目资助由市社科联组织实施，面向各区市、在青各高校、市社科联所属学会（协会、研究会）、社科普及教育基地等有关单位。重点资助优质社科普及资源进基层、社科普及志愿服务项目、校地联合开展的社科普及活动、学术成果转化反哺育人项目等，以及企事业单位、省市社科普及教育基地、学会（协会、研究会）等面向社会开展的公益性社科普及活动等。
第三条 重点社会科学普及项目的主要形式有：举办有较强社会影响力的宣讲活动、科普展览、文化市集、文艺演出、比赛活动、数字类作品等。

第二章申报

第四条 重点社会科学普及项目由有关单位根据当年通知要求进行申报，由市社科联编制年度社科普及重点项目清单。
第五条 重点社会科学普及项目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决不允许以社会科学普及为名从事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损害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活动，决不允许散布违背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切实守住意识形态的底线。
第六条 重点社会科学普及项目由活动主办方牵头申报，可以单项活动参加申报，也可以多项活动组合参加申报。
第七条 重点社会科学普及项目要主题鲜明，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目标导向，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第八条 青岛市社科联自申报通知发布之日起开始受理重点社科普及项目申报，具体受理期限以每年发布的申报通知规定的期限为准。
第九条 各申报单位须对所申报的重点社会科学普及项目进行初审，确保意识形态和信息真实性方面无问题后，在申报表上签署明确意见，区市推荐的项目需经区市党委宣传部审查并推荐。

第三章评审

第十条 对纳入年度社会科学普及管理清单的重点项目，年底前对项目开展情况从创新性、创优性、效益性等维度进行总结，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由青岛市社科联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在专家评审推荐的基础上，经市社科联党组研究确定择优资助。
第十一条 每年资助的重点社会科学普及项目，侧重于支持层次高，科学性、知识性强，社会影响力大、受众范围广的项目；侧重于向深入基层、深入社区，直接为广大群众服务的活动项目；侧重于公益性社科普及志愿服务项目；侧重于社科普及的创新性项目。

第四章激励

第十二条 市社科联对年度优秀重点社会科学普及项目分等级进行资助，根据项目质量效益情况，每项资助2000-10000元。
第十三条 对优秀社科普及项目的经验做法，进行总结提炼，形成工作典型，通过各类宣传平台进行推广。
第十四条 获当年度重点社会科学普及项目资助的单位应按照市社科联发布的通知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持正规票据办理相关手续。资助的经费主要用于各单位组织社科普及活动的会务


费、科普宣传资料制作印刷费等相关社科普及活动支出。

第五章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原2020年12月印发的《青岛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重点社会科学普及活动管理办法》废止，未尽事项将另行研究制定具体办法和措施或根据实际情况予以研究解决。本办法由青岛市社科联负责解释。


